
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

行政许可实施细则（暂行）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和《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中国地震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工作的通知》（中震防发﹝2022﹞19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是指广东省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依据建设单位的行政许可申请，根据重大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技术审查意见对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进行审定，确定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行为。

第三条  本项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为广东省地震局。

广东省地震局负责广东省行政区内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的国家重大工程、省行政区内核工程、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应报中国地震局组织审定。
第四条  广东省地震局震害防御处（公共服务处）负责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归口管理，负责受理申请、形式审查、资料建档、审定决定、成立专家库、开展必要的现场巡查、组织技术审查等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则，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制、一次性告知制、首问责任制、顶岗补位制、服务承诺制、文明服务制等各项制度，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第六条  广东省地震局实施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审定与公开等活动，应遵守本细则。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七条  重大工程建设单位在完成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后，可向广东省地震局提出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如实提交申请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第九条  申请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表（2份，加盖公章，见附件）；

（二）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12份，加盖公章，含必要的工程地质剖面、钻孔柱状图及波速测试结果、土样动力参数等原始数据）；

（三）地震安全性评价委托合同（复印件2份，加盖公章）。

上述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

第十条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服务窗口收到申请材料后，由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公共服务处）组织开展形式审查。

形式审查的内容：是否属于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范围、提供资料的完整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编写格式和结果表述形式等。

第十一条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服务窗口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广东省地震局实施的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范围的，应即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二）申请资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涉及技术性的实质内容除外），应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并对更正内容以书面形式确认；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即为受理；补正的申请材料仍然不符合有关要求的，可以要求继续补正；

（四）申请事项属于本实施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实施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即通过形式审查后，应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服务窗口受理或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应出具加盖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十二条  鼓励申请人在开展重大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前，先向广东省地震局提交申请表，便于实施过程指导，待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完成后，再正式提交申请。

第三章 审定与公开
第十三条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后，由广东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公共服务处）按照有关规定要求，结合必要的现场巡查和外业检查工作情况，组织开展技术审查。

第十四条  广东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公共服务处）根据技术审查意见，综合考虑地震环境、建设工程的重要程度、允许的风险水平及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和要达到的安全目标等因素，提出行政许可决定建议。
第十五条  广东省地震局根据行政许可决定建议，作出书面决定，加盖行政许可专用章（或局章），并于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送达申请人，并抄送重大工程所在地市地震工作管理部门。

书面决定包括以下内容：

（一）区域和近场区地震活动性、地震构造环境及场区主要断裂活动性的分析评价意见；

（二）工程场地地震地质灾害初步评价意见；

（三）场地地震动参数。

第十六条  本项行政许可的期限为15个工作日，该期限不包含安评报告修改补充、复审和必要的现场巡查时间。

15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经广东省地震局负责人批准，可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十七条  自取得本项行政许可之日起10年内未开工的建设工程，应当提请重新审核，并根据审核意见办理变更或延续手续。

第十八条  技术审查不通过的，广东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公共服务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公开。未经申请人同意，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参与审查等工作人员不得披露申请人提交的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或者保密商务信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依法公开申请人前述信息的，允许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

第二十条  广东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公共服务处）负责组织开展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全过程的资料建档工作，确保工作可倒查、可追溯。
第二十一条  个人和组织发现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有权向上一级主管部门举报。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广东省地震局负责解释。

附件：

1.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表

2.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办事指南

3.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网上办理流程图

4.广东省地震局关于XX项目抗震设防要求的批复（样本）

5.广东省涉及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的重大工程范围

附件1

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

	建设工程概况
	总投资额
	xxx亿元

	
	工程类型
	（例：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规模
	（例：xxx水电站工程，位于基本地震动参数0.10g地区，坝高250m，属于大（1）型工程。）

	
	进展状况
	□规划     □可研     □设计     □其他

	建设单位概况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
	

	立项审批概况
	审批部门
	

	
	审批文件
	

	地震安全性评价
单位概况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总技术负责人
	
	联系电话
	

	填表联系人
	姓名
	
	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申请材料清单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12份）；

□地震剖面、钻孔及波速测试、土样动力参数等原始数据；
□地震安全性评价委托合同（复印件，2份）；
□以上全部材料的电子版。

	是否同意
公开报告
	是□；      
否□；  不公开理由：□涉及国家或商业秘密；□涉及知识产权；
                   □涉及个人隐私；□其他（请详细说明）：

	申请人承诺
	  我单位承诺提交信息属实，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

                                        申请人（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

许可办事指南

    一、国家标准名称：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

二、到现场次数：0次；法定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修改补充、复审和必要的现场巡查时间不计算在本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内。

三、办理形式：网上办理、邮寄（或现场）递交纸质材料申请。

四、事项名称短名：无。

五、受理范围。

（一）工程项目范围（见附件5）
（二）安评单位条件：

1.在“广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审查信息平台”登录。

2.按照中国地震局《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信用监管实施办法（试行）》（中震规〔2025〕1号）在注册地省级地震局办理了初次信用评价登记。
六、监督方式：投诉电话：020-87683922 

七、材料清单：

    （一）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表（2份，加盖公章，附件1）；
（二）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网上办理1份（同时提交word版和pdf版），现场申请12份，加盖公章，含必要的工程地质剖面、钻孔柱状图及波速测试结果、土样动力参数等原始数据）；

（三）重大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委托合同（复印件2份，加盖公章）。

以上材料均需电子版。
八、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图见附件3）

（一）受理。
时限：1个工作日 

审批人：广东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公共服务处）
办理结果：1.符合条件的系统出具受理通知书；2.根据一次性告知通知书内容进行补正后达到受理条件的，出具决定受理通知书；3.不符合条件的系统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审批标准：1.符合办事指南中受理条件；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二）审查。从地震安全性评价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成技术审查组，对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开展技术审查。根据技术审查意见，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修改完善评价报告。

时限：12个工作日

审批人：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公共服务处）
办理结果：无

审批标准：符合《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GB 17741）、《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评审要点》和行业其他有关技术标准。
（三）决定。

时限：2个工作日内 

审批人：广东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公共服务处）
办理结果：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的批复（样本见附件4），并将审定文书送达申请人，抄送工程所在地市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

九、实施主体：广东省地震局

十、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20-87682901

咨询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81号大院洪都大厦A栋2408办公室

十一、收费项目信息：

    不收费。
    十二、其他信息：
（一）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暂行）》

（二）权利与义务：知情权；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

十三、监管职责：项目所在地县级及以上地震工作管理部门对该项行政许可事项的落实负有直接监管职责，应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督促指导行政许可批复应用在工程设计和工程施工过程中。
附件3

广东省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网上办理流程图










附件4

粤震安评〔2022〕**号

广东省地震局关于***项目抗震设防要求的批复
***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我局组织专家对***公司承担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进行了技术审查，专家同意报告通过审查并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一、同意报告对区域和近场区地震活动性、地震构造环境
及场区主要断裂活动性的分析评价意见。
二、同意报告对工程场地地震地质灾害的分析评价意见。
三、同意报告给出的工程场地水平向地震动参数（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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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符合国家标准GB17741-2005《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规定，报告结果为****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现予批准。你单位要严格按照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确保该建设工程符合国家相应规范要求。

                                                              广东省地震局
                                                                 ****年**月**日
  

（信息公开形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市地震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5

广东省涉及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

的重大工程范围

一、核工程
1.核电厂、核热电厂、核供汽供热厂、核能海水淡化厂等核动力厂及装置，以及浮动核动力装置的系泊装换料船坞、码头。
2.核动力厂以外的研究堆、实验堆、临界装置等其他反应堆。
3.核燃料生产、加工、贮存和后处理设施等核燃料循环设施。
4.涉及放射性废液贮存、处理设施；涉及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的处理、贮存、处置设施。
5.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严重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涉核设施。
二、水利水电工程
6.坝高超过200m或库容大于100亿m3的大（1）型工程，以及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0.10g及以上地区的坝高超过150m大（1）型工程。
7.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0.10g及以上地区的高度为90m以上的1级、2级大坝，抽水蓄能电站I等工程的主要建筑物和引水、调水工程中的1、2级建筑物。
8.场址区5km范围内有晚更新世（10万年）以来活动断层通过的1级、2级和3级大坝。
三、电力工程
9.电力设施中的大跨越工程。
10.国家和区域电力调度中心。
四、石油化工工程
11.穿越或临近晚更新世（10万年）以来活动断层，或位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10g及以上地区的油气干线输送管道。
12.石油化工钢制设备中公称容积大于等于30000m3的立式圆筒形储罐和高度大于80m的裙座式直立设备。
13.其他有特殊需要的高危石油化工工程。
五、海洋工程
14.大型海洋风电场。
15.大型海上固定油气设施或地震地质条件复杂的海洋油气设施。
16.其他有特殊需要的重要海洋建设工程。
六、防灾救灾建筑

17.三级医院中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务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建筑；《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规定的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务的具有I级应急功能保障医院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
18.承担研究、中试和存放剧毒的高危险传染病病毒任务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建筑或其区段。
19.省级及以上防灾应急指挥中心建筑。
20.重大单列防空设施。
21.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库。
七、交通运输工程
22.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0.40g地区的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的抗震危险地段。
23.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0.20g及以上地区的特大型、大型铁路旅客车站建筑。
24.公路工程的A类桥梁、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0.40g及以上地区的B类桥梁。
25.A类隧道和位于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0.4g地区的特长隧道。
26.水深大于20m、墩高大于80m、跨度大于150m及其它技术复杂、修复困难的铁路桥梁。
27.在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中占据关键地位、承担交通量大的大跨度桥梁和车站的主体结构;城市道路中悬索桥、斜拉桥以及跨度大于150m的拱桥。
28.国际或国内主要干线机场的航管楼。
29.液化天然气码头和储罐区护岸。
八、邮电通信、广播电视建筑
30.国际出入口局；国际无线电台及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无线电台（站）；国家卫星通信地球站，国家级卫星地球站上行站，卫星测控（导航）站，卫星关口站，卫星国际专线地球站；国际海缆登陆站。
31.国家级信息中心建筑（含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32.混凝土结构塔的高度大于250m或钢结构塔的高度大于300m的国家级、省级的电视调频广播发射塔建筑。
九、科学实验和重大科学装置工程
33.科学实验建筑中，研究、中试生产和存放具有高放射性物品以及剧毒的生物制品、化学制品、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建筑。
34.大型风洞设施、大型射电望远镜等有特殊需要的科学实验和重大科学装置工程。

35.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十、经国务院批准需要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其他重大工程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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